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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违法审计行政处罚

案例评析

蔡复义

一、基本案情

2004 年 4月28日，某会计师事

务所根据某公司的委托为其出具了

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陈某为该审计

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2004年 10

月13日，某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关

于开展 2004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和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通知》

的要求对某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

量进行检查，发现某公司在 2003年

12月31日将应付关联单位某服饰股

份有限公司的账款余额 4000万元从

“应付账款”转入“长期应付款”，致使

该公司的流动比率由原来的 98.72%

调高至 119.11% ，速动比率由原来的

97.78% 调高至 117.20%。对这一违反

《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会计制度规

定的会计处理，陈某既未提请被审

计单位予以调整，也未在审计报告中

指明。省财政厅认为，注册会计师陈

某的行为违反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

的相关规定。2005年 1月，省财政厅

向陈某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对

其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告知陈某享

有听证权利。陈某接到处罚告知书

后提出了听证申请，省财政厅依法进

行了公开听证。2005 年 3月，省财政

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陈某在

对某公司2003年度的会计报表审计

工作中存在违法行为，并根据《注册

会计师法》第 39条规定，对陈某作

出暂停执业 3个月的行政处罚。2005

年 4月，陈某因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

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一审法院认

为省财政厅对陈某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

确、处罚程序合法，依法判决维持省

财政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陈某

对一审判决仍然不服，向某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二审法院

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二、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经过一审、二审行政

诉讼程序，因行政处罚主体合法、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

分、程序合法而被人民法院依法维

持的行政处罚案件。

第一，行政处罚的主体合法。行

政处罚的主体必须具有行政处罚主

体资格，即依法享有以自己的名义对

外行使行政处罚权并承担行为后果

的资格。在具备行政处罚主体资格

后，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还必须

依法拥有对特定案件的管辖权，方可

合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本案中，省

财政厅依法享有以自己的名义对外

行使行政处罚权并承担行为后果的

行政处罚主体资格，同时根据《注册

会计师法》第39条“注册会计师违反

本法第20 条、第21条规定的，由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

销注册会计师证书”的规定，依法享

有对注册会计师的行政处罚权。因

此，省财政厅作为本案的行政处罚主

体是合法的。

第二，认定事实清楚。认定事实

清楚，是指具体行政行为所确认的

事实是客观存在、真实可靠的。本案

中对违法事实的认定，即陈某是否

具有违反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的行为是争议焦点。这主要体现在

对某公司混淆“应付账款”和“长期应

付款”科目的行为，陈某有义务予以

指出，并出具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对“应

付账款”、“长期应付款”的核算内容

有明确规定，“应付账款”科目为核算

购买原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等

应付给供应单位的款项 ；“长期应付

款”科目为核算企业除长期借款和应

付债券以外的其他各种长期应付款。

这是两个核算内容、性质完全不同的

科目，两者之间不能随意调整、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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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
《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规定，

“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

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

出具报告。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

务出具报告时，不得有下列行为：明

知委托人对重要事项的财务会计处

理与国家有关规定相抵触，而不予

指明；明知委托人的财务会计处理

会直接损害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利

害关系人的利益，而予以隐瞒或者作

不实的报告；明知委托人的财务会

计处理会导致报告使用人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人产生重大误解，而不予

指明；明知委托人的会计报表的重

要事项有其他不实的内容，而不予指

明。对委托人有前款所列行为，注册

会计师按照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

道的，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陈

某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对某公司仅凭

关联单位某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说

明”，将应付关联单位某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的账款余额 4000万元从“应付

账款”转入“长期应付款”这一严重违

反国家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未出具

保留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造成某

公司会计比率不真实，误导了审计报

告的使用单位。因此，省财政厅关于

陈某的行为违反了独立审计准则的

认定事实是清楚的。

第三，适用法律正确。适用法律

正确，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

政行为时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合法

的、现行有效的，并且行政机关正确

地适用了这些法律依据。《行政处罚

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处

罚无效。本案中，省财政厅依据《注

册会计师法》第21条规定认定陈某

的行为违反了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

规则，同时依据《注册会计师法》第

39条规定给予其暂停执业 3个月的

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第四，证据充分确凿。具体行政

行为的证据要符合证据的“三性”要

求，即要有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

并且对案件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明。

本案中检查人员对陈某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充分调查，对其不按照注册会

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要求出具适当审

计报告的违法行为掌握了充分确凿

的证据。

第五，程序合法。程序合法，是

指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时完全遵循了法律、法规规定的权

限、形式、手续、顺序、地点和时限

的要求。《行政处罚法》规定，不遵

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31

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本案中，

省财政厅在对陈某作出行政处罚前，

履行了告知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要求

举行了公开听证，对当事人的陈述和

申辩意见进行了认真复查。因此，省

财政厅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财政部

门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必须符合行政

行为合法性要件，即行政处罚主体合

法、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

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对财政部门依

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即使当事人不服

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也会依法决定

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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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 ：“春风送岗”促就业

面 对严峻的 就 业 形势，江 苏 省 盱

眙县财政部门近来安排 500 万元创业资

金用于扶持返乡人员创业，并通过举办

“2009春风送岗”专场招聘会、免费培

训再就 业技能等多项措施，解决好城乡

求职者就业问题。

（闻齐新  卓亚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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